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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04

信息披露

证券简称：濮耐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０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总价人

民币

１．００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承诺方应补偿股份

２

，

２５４

，

４０４

股》的议案。 公司将回购

并注销向敏、钱海华、钱海英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合计

２

，

２５４

，

４０４

股。本次回购注销完

成后，公司总股本将从

７３０

，

４６５

，

０８３

股，减少到

７２８

，

２１０

，

６７９

股。 以上信息已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股份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

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０４－２６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３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６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远兴能源”、“本公司”、“公

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刊登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截至本公告日，有

关各方正在研究论证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因相关程序正在进行中，有关事项

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股

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

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特此公告。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披露了《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公告》，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开

市起停牌。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 公司以及各有关方正积极推动重组各项工作，独

立财务顾问、法律等中介机构将按照计划有序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尽职调查

工作。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 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

告。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１

股票简称：

ＳＴ

贤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９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青海省有关部门贤成矿业风险处置

工作组进驻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星期五），由青海省有关部门组成的青海贤成矿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贤成矿业”或“公司”）风险处置工作组正式进驻公司，敦

促公司保全公司资产，理清债务债权关系，查明核实涉诉事项，积极做好应诉

准备，加强完善内部管控，推动企业正常经营管理。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将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积极给予配合，并将相关进展

情况及时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安信证券投资基金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安信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安信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以通讯

方式召开，大会表决投票时间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１７

：

００

结

束，本次大会审议了《关于安信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 中国证

监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下发了《关于核准安信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有关转换基金运作方式决议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５９０

号），核准安

信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 详细内容请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

）上刊登的《华安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安信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的

公告》。

根据安信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相关公告，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

利益， 基金管理人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安信基金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复牌。

复牌后基金管理人将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安信基金终止上市，并在获得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核准后发布《安信证券投资基金终止上市公告》。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５月２日

证券简称：

ＳＴ

祥龙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６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６

号

武汉祥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司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连续两年亏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停牌一天，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

复牌起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一、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股票种类、简称、证券代码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股票简称：

＊ＳＴ

祥龙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６９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涨跌幅限制为：

５％

二、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原因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连续两年亏损。

三、公司董事会关于争取撤消退市风险警示的意见及具体措施

针对当前所面临的市场经营环境以及公司的实际状况， 为争取撤消退市

风险警示，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将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１

、公司将密切关注市场形势变化，加强市场调研，以期尽早恢复生产经

营。

２

、公司将积极依托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寻找战略投资者，以求改变公司

目前的不利局面。

四、股票可能被暂停或者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如果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继

续亏损，公司股票在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公告后将被实施暂停上市。

五、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联系人：杨思兵

电话：

０２７－８７６０２４８２

传真：

０２７－８７６００３６７

联系地址：武汉市洪山区葛化街化工路

３１

号

邮编：

４３００７８

公司董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祥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 月２日

关于增加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旗下标普全球自然资源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申银万国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

议》，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起代销工银瑞信标普全球自

然资源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４８１５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１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法定代表人：丁国荣

联系人：黄维琳、曹晔

电话：

０２１－５４０３３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４０３８８４４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３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

２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网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６

证券简称：

＊ＳＴ

银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９

北海银河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２４

，

０９３

，

７５７．３８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５

，

９３１

，

７５５．３９

元。

２０１２

年度盈利

主要来源于处置部分金融资产及长期股权投资、回收应收款项。 公司董事会提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

公司因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

则》第

１３．２．１

条的规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起公司股票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公司证

券简称由“银河科技”变更为“

＊ＳＴ

银河”，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度限制为

５％

。

二、撤销本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

９５７３０．５７１５

万元，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４０９．３７５７

万元，

２０１２

年末公

司净资产

８６

，

５８６．３６

万元，主营业务正常运营，年度业绩实现扭亏为盈。

公司认为，《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３．２．１

条第（一）项的规定情形已消除，也

不存在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三章

１３．２．９

条的规

定，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

申请。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批准， 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起撤销本公司股票交易的退市风险警

示。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停牌一天，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起恢复正常交易。公司股

票日涨跌幅限制恢复为

１０％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本公

司名称及经营范围的议案》。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公司在北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工商变更

登记事宜，中文名称由“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北海银河产业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经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证券简称由“

＊ＳＴ

银河”变更为

“银河投资”，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６

”不变。

三、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北海银河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嘉实黄金（

ＱＤＩＩ－ＦＯＦ－ＬＯＦ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５月２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简称 嘉实黄金

（ＱＤＩＩ－ＦＯＦ－ＬＯＦ）

场内简称 嘉实黄金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０７１９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

》、《

嘉实黄金

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

》

的有关规定

，

以及纽

约交易所

、

伦敦交易所

、

苏黎世交易所的休市安排

。

暂停相关业

务的起始日

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

暂停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原因说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伦敦交易所休市

恢复相关业

务的日期及

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

恢复赎回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

恢复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原因说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

（

星期二

）

为纽约交易所

、

伦敦交易所

、

苏黎世交易所交易日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

１５

：

００

后在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易提交

的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以下简称“本基金”）申购（含定投）、赎回申

请，本基金管理人将不予确认。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起（含

７

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含定投）、赎回业

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６００－８８００

咨询相关情况。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０１

证券简称：南化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１４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连续两年亏损，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净资产为负数， 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现

作如下风险提示：

一、股票的种类、简称、证券代码以及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１

、股票种类：

Ａ

股

２

、股票简称：南化股份

３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０１

４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停牌一天，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起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５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股票简称：

＊ＳＴ

南化。

６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日涨跌幅限制为

５％

。

二、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原因：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连续两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数，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净资产为负

数，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起将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公司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意见及具体措施

为争取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开源节流，以稳生产、拓市

场、积极采取各种应对措施，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四、股票可能被暂停或者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能否扭亏为盈，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相关规定，如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结果表明公司继续亏损，公司股票将在公告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公告之日起被暂停上市交易。

五、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７７１－４８２１０９３

传真：

０７７１－４８２１０９３

联系地址：广西南宁市南建路

２６

号

邮政编码：

５３００３１

特此公告，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６

股票简称：

ＳＴ

北生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２８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点提示：

１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停牌一天。

２

、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报告，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收入低于

１０００

万元，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净资产为负。 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３．２．１

条规定，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

值或者被追溯重述后为负值；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低于

１０００

万元或者被追

溯重述后低于

１０００

万元的，对其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本公司股票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

５％

。

一、基本情况

１

、股票种类：

Ａ

股；

２

、股票简称由“

ＳＴ

北生”变更为“

＊ＳＴ

北生”；

３

、股票代码仍为“

６００５５６

”；

４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

５

、停牌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公司股票停牌一天。

二、实行退市风险的主要原因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收入低于

１０００

万元；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净资产为负。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特别处理。

三、 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意见及具体措施

公司董事会对正在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继续予以全力推进，以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顺利实施。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四、 股票可能被暂停或者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如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营业收入低于

１０００

万元或

２０１３

年度净资产为负，公司股票将被暂停上市。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五、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联系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北海大道西

１６

号海富大厦

１７

层

Ｄ

座

邮政编码：

５３６０００

联系人：吴斌

联系电话：

０７７９－２２２８９３７

联系传真：

０７７９－２２２８９３６

特此公告。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日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５月２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金账簿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４００００５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收益集中支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

日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累计收益

＝∑

基金份额持有人日收益

；

基金份

额持有人日收益

＝（

基金份额持有人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

１００００）＊

当日每万份基金单位收益

（

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

两位

，

小数点两位后截去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

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前一个工作日在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

册的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管理人将对每位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拥有的累计收益进

行集中支付

，

并按

１

元面值直接结转为基金份额

，

不进行现金支

付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

收问题的通知

》（

财税字

［２００２］１２８

号

），

对投资人

（

包括个人和

机构投资者

）

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和企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结转免收手续费

。

注：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收益每日进行分配，并于每月的第一个工作日集中按

１

元

面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累计收益的计算期间为上次收益结转日至当月结转日的前一日，

特殊情况将另行公告。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咨询渠道

１

、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７８５７８

、

４００－６２８－５８８８

， 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ｏｒｉｅｎ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ｄｆ５８８８．ｃｏｍ

。

２

、代销机构客户服务电话：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３３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９５５８８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９９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６６

）、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６８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１８５

）、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２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５５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５９

）、东

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０００６８６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０３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９５５７５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

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地区：

０７５５－２５８２２６６６

、全国（深圳外）：

８００－８１０－８８６８

），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５８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０２１－９６２５０５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８８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０５７１－９６５９８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６５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７７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９５５３８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宏源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９６３２６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

４００１８－４００２８

）、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请拨打恒泰长财证券各营业网点电话咨询）、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９６１１３０

，省外请加拨区号

０７６９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９６５１８

、

４００８－０９６－５１８

）、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９５５７１

）、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４００－６２８－

５８８８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４００－

１８１８－１８８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

限公司（

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

Ａ

股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８ Ａ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１７

Ｈ

股证券代码：

９９８ Ｈ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提案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

载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召开本行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根据本行章程， 董事会或者单独或合计持有本行有表决权股份

３％

以上的

股东可以提出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除外）候选人，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行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 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前提出临时

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持有本行

３％

以

上股份的股东， 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通过本行董事会向本行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提

交提名常振明先生为本行董事候选人的临时提案。

本行董事会按照法律法规及本行章程的有关规定将上述临时提案制成《关

于股东提名选举常振明先生担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议案》（详见附

件），提交本行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将其作为本行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第十

项议案。

根据以上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本行对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发布的《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第五条“本次会议

Ａ

股股东参

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作出修改，重新通知如下：

本次会议

Ａ

股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本行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本行

Ａ

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 使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操作程序如下：

１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星期二）

９

时

３０

分至

１１

时

３０

分；

１３

时正至

１５

时正。

２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７８８９９８

投票简称：中信投票

表决事项数量：

１０

３

、投票方法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

２

）表决方法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会议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顺序号，以

１．００

元代

表议案

１

，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

３．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３

。对于本次会议需要表决的议

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所示：

Ａ．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议案序号 内容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１０

号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十项提案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Ｂ．

分项表决方法：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

１

《

关于

＜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１．００

２

《

关于

＜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２．００

３

《

关于

＜

中信银行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

的议案

》

３．００

４

《

关于中信银行

２０１２

年度决算报告的议案

》

４．００

５

《

关于中信银行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

５．００

６

《

关于中信银行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６．００

７

《

关于聘用

２０１３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

７．００

８

《

关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方企业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的议案

》

８．００

９

《

关于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

议

案

》

９．００

１０

《

关于股东提名选举常振明先生担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的议案

》

１０．００

（

３

）表决意见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申报股数代表表决意见，其中

１

股代表同

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表所示：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网络投票注意事项

（

１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

２

）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

组的表决申报，对议案组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

３

）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

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

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

计算。

除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并相应修改网络投票操作流程外，《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中列明的其他事项均未发生变更，

更新后的授权委托书附后。

特此公告。

附件一、关于股东提名选举常振明先生担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

议案

附件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日

附件一：

关于股东提名选举常振明先生担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中国

中信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持有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有表决

权股份

３％

以上的股东，提名常振明先生为本行董事候选人。

常振明先生担任本行董事的任期自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其任

职资格之日起开始计算，至本行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任届期满可以

连选连任。 常振明先生担任本行董事期间作为非执行董事，将执行本行

２０１１

年

度股东大会通过的第三届董事会董事津贴政策，不从本行领取任何董事津贴。

常振明先生同意接受提名，并已向本行书面承诺：公开披露的资料真实、完

整；当选后切实履行董事职责和义务。 常振明先生的声明及简历见附件。

股东大会表决通过本议案后，常振明先生担任本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尚需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以上，请审议。

附件

１

： 关于推荐常振明先生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函

附件

２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声明（非独立董事适用）

附件

３

：常振明先生简历

附件

１

：

关于推荐常振明先生为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函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持有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中信银

行”）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依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提名常振明

先生为中信银行董事候选人，有关常振明先生的简历和候选人声明见附件。

按照《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请中信银行董事会履行有关程序

后，将上述提案提交中信银行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附件：

１

、董事候选人声明（常振明先生）

２

、常振明先生简历

提案人：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件２：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声明

（非独立董事适用）

依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三十二条有关要求，本声明人作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如下：

本人同意接受提名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并就相关事项声明及承

诺如下：

一、本人已披露的简历及其他与董事候选人资格相关的资料真实、完整；

二、本人当选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后，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切实履行董事的职责和义务。

声明人：常振明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

附件３：

常振明先生简历

常振明，

５６

岁，中国国籍，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起担任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原

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和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常先生同时担任中信泰

富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中信（香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信国际金融控股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信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常先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起

担任中信（香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起担任中信泰富有限公司董

事会主席，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起担任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起担任中信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常先生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担任中国中信集团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担任中国中信集团

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担任本行副董事长和非执行

董事，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担任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常先

生于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担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行长，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担任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担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协理，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出任

本行副行长，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出任本行行长助理。 常先生为高级经济

师，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获日本语言文学学士学位，后获纽约保险学院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附件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委托股东大会主席进行

如下表决或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召开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投票指示：

普通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

《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

的议案

２

、

关于

《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

的议案

３

、

关于

《

中信银行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

的议案

４

、

关于中信银行

２０１２

年度决算报告的议案

５

、

关于中信银行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６

、

关于中信银行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７

、

关于聘用

２０１３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８

、

关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方企业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９

、

关于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

的议案

１０

、

关于股东提名选举常振明先生担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议案

注

：（

１

）

上述审议事项

，

委托人可以在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中划

“

√

”，

作出投票指示

：（

２

）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

指示

，

则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

委托人

（

自然人股东姓名

／

法人股东名称

）：

（

法人盖章

）：

委托人地址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受托人姓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期限

：

委托期限至本次股东大会及其续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

（

自然人股东签字

／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字

并加盖公章

）：

自然人股东

／

法人股东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签名

：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１．

请用正楷填上您的全名（中文或英文名，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及

地址。

２．

请填上持股数，如未有填上数目，则本授权委托书将被视为与依您名义

登记的所有股份有关。

３．

请填上受托人姓名，如未填上，则大会主席将出任您的代表。 股东可委派

一名或多名代表出席及投票，委派超过一位代表的股东，其代表只能以投票方

式行使表决权。

４．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５．

本授权委托书填妥后应于本次股东大会或其续会举行

２４

小时前以专人、

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行 （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１７

层）；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７

； 联系人： 唐弋宇、 江秀亮； 联系电话：（

８６ １０

）

６５５５８０００

；传真：（

８６ １０

）

６５５５ ０８０９

。 邮寄送达的，以邮戳日期为送达日期），方

为有效。


